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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南 京 市 建 邺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5）苏 0105破 4号

申请人：刘某。

被申请人：南京火星时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

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 151号 518室。

法定代表人：罗少磊。

执行过程中，经刘某申请，本院于 2025年 2月 17日对南京

火星时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星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

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火星公司未提出异议。

经审理查明，火星公司于 2021年 8月 30日在南京市建邺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立。火星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罗少磊，股东为北京火星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教育咨询服务；动漫游戏开发；软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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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等。目前企业登记状态显示为

“存续”。

刘某与火星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作出（2023）苏 0105

民初 17484号民事判决：火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刘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78,650元。火星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后于 2024年 2月 26日作出（2024）苏 01民终 2012号

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火星公司未履行生效文书，

刘某申请强制执行。本院执行发现，火星公司在南京无不动产及

车辆登记信息，名下无银行账户存款。本院于 2024年 9月 26日

作出（2024）苏 0105执 3299号执行裁定：终结该案的执行。

本院认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根据（2024）苏

0105执 3299号案件查明的事实，火星公司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

十一条、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刘某对被申请人南京火星时光科技有限公司提

出的破产清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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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安时建

审    判    员       胡维华

审    判    员       王  娟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高欣梅


